
湛 江 市 交 通 运 输 局

关于报送湛江市交通运输局整体绩效

自评报告的函

市财政局：

《湛江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4 年市级财政资金绩效自评

工作的通知》（湛财绩〔2024〕5 号）收悉。我局高度重视，按

照《财政部关于印发<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财

预〔2020〕10 号）、《关于印发<湛江市市级部门单位整体支出

绩效评价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财评〔2019〕26 号）等文件规定，

我局制定了 2024 年市级财政资金绩效评价工作方案，成立绩

效评价小组，加强本单位绩效评价工作的组织领导，切实履行

绩效主体责任，建立规范的内部工作机制，明确职责，有序推

进绩效评价工作。现将我局整体绩效自评报告随文报送，并拟

于 2024 年 7 月 31 日前在政府网站向社会公开。

附件：1.整体绩效自评报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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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整体绩效自评指标评分表

湛江市交通运输局

2024 年 7 月 31 日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校对：黄华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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